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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502 民初
2101号

李强、范学妹：本
院受理原告卢惠兵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上述材料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882号

陆金明:本院受理
原告施小燕诉你方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
告知书等，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吴兴区人
民法院康山法庭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502 民 初
608号

王奋强、卢虹：本
院受理施勤夫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60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287号

吴凤良、王美:本院
受理原告陆新荣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
等，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间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康山法庭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502 民 初
696号

谢淼鑫:本院受理
原告翁姣姣诉你方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
告知书等，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吴兴区人
民法院康山法庭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2841号

忻华青：本院受理
原告徐永根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 浙 0502 民 初
7088号

杨成锋、湖州华邦
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沈金强诉
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一审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2313-2316号

浙江成才网络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沈芬芳、邵宇、沈婷婷、
潘艳云诉你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民事）、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环城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502 民初
2511号

浙江美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香飘飘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502 民 初
251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502 民 初
1886号

周宏峰:本院受理
原告许梦萍诉你方离
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及外网告知书等，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吴兴区人民法院康
山法庭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502 民 初
1684号

周建庆、邱海庆、
吴利明：本院受理原告
高国远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点（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
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初
539号

钮伟杰:本院受理
原告屠敏元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53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72号
徐明强、周红：本院受

理原告潘卫星与被告徐明
强、周红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3 民初 72 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91
号

沈凯：本院受理原告
潘晓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702 民 初
13582号

福建省百利亨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金华时代分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
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福建省百利亨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金华时代分公司
保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1358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423号

董顺龙：本院受理原
告曹理进与被告董顺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立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本案由审判员刘敬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宋红
霞、钱丽英组成合议庭，并
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上
午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 浙 0782 民 初
16634号

詹科：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诚泰进出口有限公
司诉被告詹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16) 浙
0782民初16634号民事判
决书。主文如下: 被告詹
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义乌市诚泰进
出口有限公司货款146万
元及利息（其中80万元本
金从2014年8月5日起按
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另66万元从起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20028
元，由原告义乌市诚泰进
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278
元，由被告詹科负担19750
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
詹科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同时预交
上诉费 20028 元，至迟不
得超过上诉期限届满后的
7日内；户名：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收费室，联系电
话 ： 0579-82058061、
82058065.逾期不缴纳，按
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1351号

衢州力恒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武义乐丰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8月15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出庭，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1466号

朱王军：本院受理
原告龙天福诉被告朱王
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工 资
60000元及利息。二、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
8月30日8时40分在本
院东门四楼8号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4086号

缙云县驻家门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博铭工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缙云县驻家门
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诉讼请求：一、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 28890 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2017年8月
22日8时40分在本院东
门四楼8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出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9078号

张文英：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文英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26 民初 9078 号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
41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269号

蔡岳生、薛洪波、吴
巧红：本院受理原告李
敏诉被告蔡岳生、薛洪
波、吴巧红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8269
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 416 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9240号

杨新祥、张方方：本
院受理原告黄国联、黄
祖营诉被告杨新祥、张
方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726 民初 9240 号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19
号

蒋贤青：本院受理原
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行诉被告蒋贤
青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519号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739号

周良庆、吕巧萍：本
院受理原告方元仙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初 2739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杭坪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483号

王康郎、胡兵：本院
受理原告徐玮鸿诉被告
王康郎、胡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令第一被告王康
郎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60000.00元及利息（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
判令第二被告胡兵对上
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由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08月29日上
午09：00在本院浦东法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621号

陈忠权：本院受理原
告魏朝阳诉被告陈忠权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民初3621号起诉状
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的租车费5500元
及利息（利息按银行逾期
贷款利息计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实际归还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本案由审判长张孟
有、代理审判员郑威珊及
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7年8月
2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6106号

何利锋：本院受理原
告衢州市兴邦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802 民初 610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970号

杨丽芳、朱云飞：本
院受理原告汪延土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97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6211号

徐卸良、董春雄：
本院受理原告毛喜忠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802
民初 621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6265号

黄选民：本 院 受
理原告衢州市章鱼网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62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34号

吴晓航：本院受理
原告李胜与你追偿权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802民初3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75号

吴晓航、姚晟：本院
受理原告郑云仙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802民初37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6240号

顾小林：本院受理
原告张勤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6）浙 0802
民初 624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徐杨琴：本院受理
（2017）浙 1004 民 初
2561号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及徐晟栋、林雪
青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材 料、开 庭 传 票
及 举 证 通 知 书（举 证
截止日为 2017 年 8 月
21 日）。要求被告徐
晟栋偿还透支本金人
民 币 69373.39 元 及 截
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的
利息 13700.19 元、滞纳
金 9208.37 元，并支付
自2017年3月1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
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
滞纳金及相关费用；被
告你及林雪青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十 五 日 ，本 院 定 于
2017年8月22日9时1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681 民 初
3216号

张运生：本院受理王
豪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681民初3216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上午10点00分在本院第
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331号

王华丽：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及被告潘祥
珠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王华丽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
款本金人民币 49497.29
元及截止2017年1月1日
的利息人民币 15531.49
元、滞纳金人民币 5711
元、费用人民币98.99元，
并支付自2017年1月2日
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
利息、滞纳金；被告潘祥
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被告潘祥珠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王华丽追偿。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24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3110
元，由被告王华丽、潘祥
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388号
温岭市缔亿佰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陈康
华、林智：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你们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1004
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被告温岭市缔亿佰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
兑 汇 票 垫 付 款 人 民 币
990640元，并支付自2016
年 7 月 28 日起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
利息；被告陈康华、林智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陈康华、林
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温岭市缔亿佰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追
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371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14360 元，由被告温
岭市缔亿佰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陈康华、林
智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3
月16日第8版和第9版中
缝刊登的(2017)浙72民初
434号，开庭时间“2016年
6月20日9时15分”应为

“2017年6月20日9时15
分”，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5 月 24
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被公告人为杭州鑫韵裘
皮有限公司一案，案号应
为“（2017）浙 0111 民初
2643号”，特此更正。


